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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司法观念向现代化标准的转变。现代化不是简单的经济概

念，它意味着现代的政治结构、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

，意味着社会管理的专门化和职业化。在一个农业社会里，

巫婆神汉可以给人看病，村寨的首领可以扮演纠纷裁决者的

角色，而在一个现代化社会，医生必须受过专门医学训练，

法官和检察官必须具有法律专门知识和法律职业所要求的素

养。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严格的法律职

业准入制度。从从业资格考试、选任、培训、纪律和职业伦

理惩戒到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法律职业成为社会中最为训

练有素的一个行业。 我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80年代初开

始的法治建设首先关注的是制定规则，做到有法可依。但是

很快人们就发现规则制定以后，如果没有一个法律职业群体

来忠诚地实施规则，法治就是一句空话。一个职业化的、有

现代化法律素养的法律职业群体对建立现代化社会秩序是十

分重要的。长期以来，我们没有统一的法律职业标准，也没

有法律职业群体这样的概念。僵化的法律意识形态和复杂的

现实利益关系使得倡导法律职业专门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例

如，关于什么人可以进法院的问题就引起非常情绪化的争论

，几年以后回头看，这种争论的实质不是法官要不要专业化

的问题，而是怎样合理地安置另一个社会群体的问题，是现

实利益关 系冲突问题。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表明制

度的发展已经超过了这种讨论，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努力加



入国际主流，而且在司法制度上也正在努力使自己接近国际

标准。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我国自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

司法改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体现了我们

的社会观念和制度的进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国

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理想目标最大限度地现实化。这不但

取决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本身，而且还取决于其他相关

制度的支持。相应的制度改革无疑是比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

度本身更为复杂的问题。 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司法人员的现状

。一方面，为了达到《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对法官和检

察官的学历和任职要求，通过各种职工大学、业余大学、法

官和检察官学院的短期培训满足法律所要求的条件是近来的

普遍实践。经过这样的在岗培训，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

岗位几乎都满了，领导们早已为无法摆脱冗员而苦恼。法院

、检察院的内设机构日益庞杂，有些机构已经偏离了审判或

者检察机关的性质，因人设事。国家司法考试之后，一批获

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将形成一个蓄水池，他们将挑战现行的

司法人事管理制度。除了律师可以根据市场规律解决就业之

外，为了使这个蓄水池的水流动起来，冲刷淤泥、荡涤浊水

，新的改革和制度设计成为必须。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国

家司法考试的目标将大打折扣。其次需要面对司法系统的现

状。我国的法院和检察院系统是一个金字塔型结构。基层法

院和检察院是这个结构的基础。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设计必

须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不管来自何处的参考者都必

须接受同一标准，这是法律职业同质化的要求，但是我们也

必须承认，这样的标准在很多地方可能是零通过率。律师考

试在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所遭遇的尴尬应该成为国家司法考



试的警示。我们能否设计出一套这样的制度，即获得法律职

业资格的人员必须先到基层法院或者基层检察院就职，特别

是司法人材稀缺的偏远贫困地区就职?当然，使他们接受这样

的选择的动机不仅是理想和献身精神，而是丰厚的报酬，是

职业荣誉感，是未来向上级法院晋升的机会。如果能够设计

这样一个制度并且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将解决现在面临的司

法人材严重分布不均的问题。 第三，司法机关的工作方式和

领导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特别是在

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领导往往是官员而不是法律职业者。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实施以后，法院和检察院的职业准入

门槛高了，整体素质增强了，必然产生非专业化的领导者和

专业化的被领导者的矛盾。令人担心的是，如果非专业化的

领导者仍然习惯于行政化的思路和手段，国家司法考试就不

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以统一司法考试为契机，适时改

革法院的内部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势在必行。信春鹰｜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